居住证办事指南

一、居住登记

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拟在其他市、县（不含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内部跨行政区域）居住7日以上的，可以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社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申报居住登记。

公民申报居住登记时，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受理机构申报，并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福建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表》；

（二）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三）居住地住址材料；

1.自有（亲友）房屋的，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或购房合同；

2.租住房屋的，应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出租人出具的住宿材料；

3.居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读学校等宿舍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住宿材料；

4.其他能够证实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材料。

（四）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人像照片（由公安机关负责采集，属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发证时间未超过2年的，可以通过公安内部系统获取）。

备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的，还需提交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

申报程序：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

收费标准:无收费。
二、居住证申领

流动人口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的，可以向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委托受理机构申领居住证。公民申领居住证，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受理机构申请办理，并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福建省居住证申领表》；

（二）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三）提交下列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或连续就读材料之一；

1.合法稳定住所凭证包括：

（1）自有（亲友）房屋的，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或购房合同；

（2）租住房屋的，应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出租人出具的住宿材料；

（3）居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读学校等宿舍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住宿材料；

（4）其他能够证实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材料。 

2.合法稳定就业凭证包括：

（1）个人经商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申请人为法定代表人）或加盖企业公章的股东材料；

（2）应聘劳务的，应提供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录用（聘用）证书或社保缴纳凭证；

（3）其他能够证实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 

3.连续就读材料包括：

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实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人像照片（由公安机关负责采集，属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发证时间未超过2年的，可以通过公安内部系统获取）。

备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领居住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申报居住登记。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的，还需提交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
申报程序：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15日内发证。

收费标准:无收费。
三、居住证签注

居住证实行签注制度，每年签注一次。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应当在居住证签发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内，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委托受理机构办理签注手续。
申报材料：

1.本人《居住证》；
2.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3.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或连续就读材料。

申报程序：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5日内办结。

收费标准:无收费。
四、居住证居住地住址变更

居住证持有人居住地址发生变更，可以在变更之日起，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委托受理机构申请变更。

申报材料：

1.本人《居住证》；

2.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3.居住地住址或就业、就读材料。

申报程序：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5日内发证。

    收费标准:无收费。
五、居住证主项变更

居住证持有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发生变更或者更正的，应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籍在我省的流动人口可直接换领居住证；户籍在外省的，应提交项目变更后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先行办理暂住登记主项变更，再换领居住证。
申报材料：

1.本人《居住证》；

2.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申报程序：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公安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15日内发证。

收费标准:无收费。
六、居住证补领、换领

居住证损坏难以辨认或者丢失的，居住证持有人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理机构办理换领、补领手续。居住证持有人换领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

申报材料：

1.居住证损坏换领的提供原《居住证》，丢失补领的提供申请报告；

2.本人《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提交《居民户口簿》）。

备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办理居住证业务的，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的，应当提供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

申报流程：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受理机构申请办理。

办理时限：15日内发证。

收费标准:无收费。
第四章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一、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需要提供的材料
（一）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包括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二）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之一的证明材料；
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
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
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证件申领

前往内地（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港澳台居民，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照《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住证。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住证。
申报材料：

1.《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2.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

3.本人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之一的证明材料。

申报流程：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同一县（市、区）内受理点可通城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业务。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内发证。可依台胞申请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快递至申领人。
收费标准:无收费。

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换领

居住证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更的，持证人可以换领新证；换领补领新证时，应当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

申报材料：

1.《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2.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

3.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备注：居住证有效期满或者居住地变更的，还需提供本人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之一的证明材料。

申报流程：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同一县（市、区）内受理点可通城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业务。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内发证。可依台胞申请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快递至申领人。
收费标准:无收费。

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丢失补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丢失的，可以申请补领。

申报材料：

1.《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2.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

申报流程：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同一县（市、区）内受理点可通城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业务。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内发证。可依台胞申请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快递至申领人。
收费标准:无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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